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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內務委員會秘書  甘伍麗文女士  
 
 
列席職員：  
 
秘書長  吳文華女士  
法律顧問  馬耀添先生 ,  JP 
助理秘書長 1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 3 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 (特別職務 ) 馬朱雪履女士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李裕生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首席議會秘書 (申訴 ) 湯李燕屏女士  
公共資訊總主任  黃永泰先生  
總議會秘書 (1)1 余麗小姐  
總議會秘書 (2)6 梁慶儀小姐  
助理法律顧問 1 李家潤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助理法律顧問 8 易永健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9 譚淑芳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余蕙文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8 簡俊豪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2009年5月8日舉行的第二十二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528/08-09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她已向政務司司

長轉達議員希望在 2009年 5月 22日舉行的內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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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a)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交

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i) 《 200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  
  (立法會LS63/08-09號文件 ) 

 
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條例草案旨在

實施 2009-2010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將各類煙草

稅稅率調高 50%的建議。  
 
4.  陳偉業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

會，研究該條例草案。  
 
5.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

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員

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

員及陳淑莊議員 (余若薇議員表示陳淑莊議員將

會參加)。  
 
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由於現時有空

額，法案委員會可即時展開工作。  
 
(ii) 《 2009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立法會LS64/08-09號文件 ) 

 
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條例草案旨在

落實 2009-2010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一次過寬減

2008-2009課稅年度課稅的建議，即扣減該課稅年

度 的 薪 俸 稅 及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款 額 50% 或 6,000
元，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8.  議員對該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

議。  
 
(b) 2009年 5月 8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9年 5月 13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及

非立法文書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69/08-09號文件 ) 
 

9.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共有 3項附屬法例

及一份《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在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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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刊登憲報，而該等附屬法例及實務守則已

於 2009年5月13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10.  關於《 2009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內

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規例旨在修訂主體規例，

以禁止從指明禁區抽取海水，飼養擬售賣供人食

用的活魚及活的介貝類水產動物。指明禁區包括

維多利亞港、《商船 (本地船隻 )(避風塘 )規例》

附表指明的 14個避風塘、香港島 (包括鴨脷洲 )沿
岸地區及新界西面 (包括青衣 )沿岸地區。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又表示，當局曾在 2009
年 1月 20日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就該規例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原則上

支持有關的立法建議，但部分委員則認為建議的

罰則偏低。  
 
12.  李華明議員表示，鯉魚門部分海鮮販商

反對有關的立法建議。他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

員會，研究該規例。  
 
13.  葉劉淑儀議員支持成立小組委員會，審

議該規例。  
 
14.  內務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

對該規例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下列議員同

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李華明議員、陳鑑林議

員、張宇人議員、梁家傑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

劉淑儀議員。  
 
15.  關於《種族歧視 (正式調查 )規則》及《種

族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內務委員會主席表

示，該兩套規則由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平機會")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第82條訂立。《種族歧視

(正式調查 )規則》列明平機會根據該條例進行正

式調查的程序，而《種族歧視 (調查及調解 )規則》

則訂明根據該條例第 78條提出申訴，以及就有關

申訴作出調查及調解的程序。  
 
16.  劉慧卿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該兩套規則。議員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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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屬非立法文書的《種族歧視條例》

僱傭實務守則，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平機會曾

就守則的初稿諮詢公眾。法律事務部已就守則的

若干草擬問題致函平機會要求澄清，如有需要，

會提交進一步報告。  
 
18.  吳靄儀議員表示，當局向政制事務委員

會簡介守則的初稿時，不少委員及團體提出了多

項關注。她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

份守則。  
 
19.  由於該兩套規則及該份守則均涉及《種

族歧視條例》的實施，內務委員會主席就應成立

一個小組委員會一併研究有關的規則及守則，還

是應成立兩個小組委員會，請議員提出意見。  
 
20.  吳靄儀議員表示，她對此事沒有特別意

見。  
 
21.  何秀蘭議員建議，由於該兩套規則及該

份守則屬於同一政策範疇，故應成立一個小組委

員會，一併研究有關的規則及守則。議員表示贊

同。下列議員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吳靄儀議

員、劉慧卿議員及何秀蘭議員。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該等附屬

法例及該份守則作出修訂的限期為 2009年 6月 10
日；若議決延期，則可延展至 2009年7月8日。  

 
 
IV. 將於 2009年 5月 2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

事項   
 
(a) 法案 ⎯⎯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

及三讀                 
 

《 2009年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修訂 )條例

草案》  
 

2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關的法案委員

會已在上次會議上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而議

員對該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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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議案  
 
 發展局局長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2)

條就《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動議的決議案  
(決議案措辭已於 2009年 5月 14日隨立法會
CB(3)589/08-09號文件發出。 ) 

 
24.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有關的小組委員

會已在上次會議上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V. 將於 2009年 5月 27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CB(3)586/08-09號文件 ) 
 
25.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議

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面質詢 )。 
 
(b)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i) 《 2009年村代表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
例草案》  

 
(ii) 《 2009年商船 (安全 )(修訂 )條例草案》  

 
2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已作出

預告，表示會在 2009年 5月 27日向立法會提交上

述兩項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將於 2009年 5月 29
日的會議上考慮該等條例草案。  
 
(c) 政府議案  
 
 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動議

的決議案  
( 決 議 案 措 辭 已 於 2009年 5 月 7日 隨 立 法 會
CB(3)567/08-09號文件發出。 ) 

 
2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民政事務局局長

已重新作出預告，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決議

案。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將在下文議程第VI項下作

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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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議員議案  
 

(i)  就"六四事件"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09年 5月 13日隨立法會
CB(3)587/08-09號文件發出。 ) 

 
(ii) 就"落實一國兩制"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已於 2009年 5月 14日隨立法會
CB(3)591/08-09號文件發出。 ) 

 
2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述議案分別由

李卓人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動議，而議案措辭已送

交議員。 

 
29.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議員如擬對

上述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09年
5月20日 (星期三 )。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章 )第 7(a)條提出的

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2)1529/08-09號文件 ) 
 
30.  由於小組委員會主席李卓人議員未能出

席內務委員會會議，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參閱

小組委員會報告，以瞭解其商議工作的詳情。內

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重

新作出預告，在 2009年 5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該決議案。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1530/08-09號文件 ) 
 
3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現時有 5個法案委

員會及 9個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進行工作 (即 6個研究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及 3
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另有 8個在事務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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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其他事項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4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5月 20日  

 
 


